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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的国际法治观
———基于联合国“国内和国际法治”议题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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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促进国际法治既是欧盟外部法治的重要内容ꎬ也是欧盟对外行动的重要

目标ꎮ ２００６ 年联合国“国内和国际法治”议题的启动为欧盟双边法治行动的多边化创造

了条件ꎬ也为欧盟的对外法治行动获得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正当性提供了可能ꎮ 欧盟积

极参与该议题的对话、讨论和辩论ꎬ不断为国际法治提供欧盟的观念与行动方案ꎬ以“在

更广泛的世界中坚持和促进其价值观和利益”ꎮ 欧盟的国际法治观具有以«联合国宪章»

为基础和国际法为中心ꎻ淡化主权色彩ꎬ强调国际法义务的履行ꎻ推崇国际司法以及弱化

国际社会与欧盟社会的结构性差别四大特点ꎮ 从当代国际法和国际社会的基本结构角

度看ꎬ欧盟的国际法治观既具有积极意义ꎬ也存在消极的一面ꎬ可能在观念和实践层面对

欧盟法治自身以及中国的法治进程(尤其是参与国际法治建设)产生多方面影响ꎮ 欧盟

的国际法治观最终能对国际法治的演进产生多大影响ꎬ相当程度上可能取决于欧盟内部

法治的经验如何与国际社会的结构相适应ꎬ这也意味着欧盟的国际法治观本身必须具有

动态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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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是欧盟(欧共体)治理的重要特征和主要经验ꎮ 经过 ６０ 余年的探索ꎬ“法治”

从«罗马条约»缺失的词汇经由欧洲法院①的司法实践ꎬ变为欧盟基础条约的正式话

∗

①

本文是德国马克斯普朗克比较公法与国际法研究所资助项目“中国与欧盟国际法治观比较研究”的阶
段性成果ꎮ

经«里斯本条约»修订后ꎬ欧盟的三类法院统称“欧盟法院” (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将欧洲法院(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改称“法院” (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ꎬ为避免混淆ꎬ本文仍沿称“欧洲法
院”ꎮ



语ꎬ不仅成为欧盟的一项基本原则ꎬ而且构成欧盟的一项基本价值ꎻ①煤钢共同体经由

经济共同体演进为“法治共同体”ꎬ迈向“法治联盟”ꎬ不仅使欧盟成为第一个建立在法

治基础上并在实践中贯彻实施法治原则的国际组织ꎬ②而且将欧盟塑造成世界上法治

发展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ꎮ 基于这些成功经验ꎬ欧盟热衷于向世界输出其法治观念、

法律规则和治理标准ꎬ２００６ 年启动的联合国“国内和国际法治”议题(以下简称“联合

国法治议题”或“法治议题”)为欧盟法治的此种“输出”提供了一个重要渠道ꎮ 欧盟

积极参与该议题的对话、讨论和辩论ꎬ志在为国际法治提供欧盟的观念与行动方案ꎬ以

“在更广泛的世界中坚持和促进其价值观和利益”ꎮ③ 本文以欧盟参与联合国法治议

题的具体情况为样本ꎬ按照国际法治各相关层面的问题在该议题项下的展开顺序ꎬ尝

试对欧盟的国际法治观做一初步探析ꎮ④

一　 欧盟法治的两个维度

毫无疑问ꎬ欧盟法治具有法治的一般特征ꎮ 但是ꎬ欧盟法治的形成与演进有其独

特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需要ꎮ 作为一种区域法治ꎬ欧盟法治既包含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

的一些特征ꎬ又不简单类于国内法治或者国际法治ꎮ 扼要地说ꎬ欧盟法治包含内外两

个维度:内部维度是指欧盟内部的法治ꎬ包括联盟层面的法治(国际组织的法治)和成

员国的法治(国家法治)两个方面ꎻ外部维度是指ꎬ欧盟作为一个国际组织ꎬ在国际法

的造法、遵守和执行以及国际争端解决等环节上积极进取ꎬ在全球治理的一些重点领

域(如贸易、气候保护和海洋等)推广其区域法治经验ꎬ以此推动国际法治和塑造全球

治理ꎮ⑤ 欧盟内部法治是外部法治的基础ꎬ外部法治是内部法治的域外和国际拓展ꎮ

就内部维度而言ꎬ欧盟法治不仅是成员国层次的法治与共同体(联盟)层次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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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首次正式进入欧盟基础条约是 ２０００ 年通过的«尼斯条约»第 ６ 条第 １ 款ꎮ 在该款
中ꎬ法治被界定为联盟的一项共同原则ꎬ经«里斯本条约»修订后的现行«欧盟条约»第 ２ 条将其修改为联盟的一
项基本价值ꎬ第 ２１ 条将其列为指导欧盟对外行动的一项基本原则和所要达到的目标之一ꎮ 有学者认为ꎬ在«欧盟
条约»第 ２ 条所列举的各项基本价值之中ꎬ法治发挥着核心作用ꎬ尊重人类尊严、自由、平等和人权能够理解为由
欧洲法院所确认的系列组织和程序原则支撑的法治的实质内容不可分割的一部分ꎮ 参见 Ｈｅｒｍａｎｎ－Ｙｏｓｅｆ Ｂｌａｎｋｅ
＆ Ｓｔｅｌｉｏ Ｍａｎｇｉａｍｅｌｉ ｅｄｓ.ꎬ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ＴＥＵ): Ａ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ꎬ 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ꎬ ２０１３ꎬ ｐｐ. １６７
－１６８ꎮ

参见程卫东:“法治:欧洲联盟的一个基本原则”ꎬ«欧洲研究»２００７ 年第 ２ 期ꎬ第 ３３－４６ 页ꎮ
«欧盟条约»第 ３ 条第 ５ 款ꎮ
各国政府和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ꎬ对法治内涵和外延的理解与学者笔下的法治有明显区别ꎮ 限

于研究范围ꎬ本文不拟对法治进行专门的理论探讨ꎬ仅在联合国法治议题涉及范围内做必要的交代ꎮ
为行文方便ꎬ下文将欧盟法治的内部维度和外部维度分别简称为“欧盟内部法治”与“欧盟外部法治”ꎮ



治的结合ꎬ是一个渐次发展的过程以及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统一ꎬ①而且还包括如

下三个突出的特征:第一ꎬ自 １９５２ 年煤钢共同体成立以来ꎬ欧盟(欧共体)建立和推进

法治所遵循的最重要原则之一是推动欧洲一体化和扩大欧盟法(欧共体法)的适用

(包括属事、属人和属地范围)ꎮ 这种需求与欧洲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及以前的惨痛

经历紧密相关ꎬ它直接影响着欧盟法治的观念、理解及其表达ꎬ以及实现法治的路径选

择ꎻ第二ꎬ欧盟法治具有明显的司法驱动和以案例法为中心的模式(ａ ｊｕｄｉｃｉａｒｙ－ｄｒｉｖｅｎ

ａｎｄ ｃａｓｅ－ｌａｗ－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ｍｏｄｅｌ)特点ꎮ 法治的核心概念和原则由欧洲法院通过司法实

践首先提出、阐释和推广ꎬ并凭借案例法的发展贯彻实施ꎮ② 在这些司法实践的基础

上ꎬ“法治”最终被写进了欧盟的基础条约ꎮ 这个特点集中展示了欧盟内部法治与外

部法治的明显区别ꎮ 简单地说ꎬ内部法治方面ꎬ欧盟法治的要义在于运用司法权限制

公权力ꎬ保护私权利ꎬ体现为欧洲法院的司法审查权ꎻ③而在外部法治方面ꎬ则涉及国

际法的造法、遵守和执行、国际争端解决ꎬ以及功能领域的治理等环节ꎬ还处于碎片化

的初级阶段ꎮ 第三ꎬ自上而下的实施路径(ｕｐ－ｄｏｗｎ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ꎮ 在初始阶段ꎬ欧盟

法治的重点关注不是民间团体、政治派别和选举等事务ꎬ而是加强联盟必要的法律能

力建设ꎬ致力于通过法治建立稳定的秩序和建设可持续的民主ꎬ“此种优先安排源于

欧洲充满冲突与战争的历史ꎬ它们使得欧盟首先聚焦于国家(联盟)能力建设ꎬ而非社

会建设”ꎮ④ 毋庸置疑ꎬ欧盟法治的这些独特性影响着欧盟的国际法治观ꎮ

外部维度上ꎬ一方面ꎬ作为一个国际组织ꎬ欧盟加入了一些专业领域的全球性国际

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条约(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ꎬ为促进国际贸易法治

和全球气候法治作出了重要贡献ꎬ在全球海洋法治中表现也非常活跃ꎮ 另一方面ꎬ在

全球承担着实行和促进法治首要责任的联合国的会员资格仅限于主权国家和部分民

族实体ꎬ欧盟无法成为联合国会员ꎬ只能以观察员身份有限参与联合国的活动ꎮ⑤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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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程卫东:“法治:欧洲联盟的一个基本原则”ꎬ«欧洲研究»２００７ 年第 ２ 期ꎬ第 ４２－４６ 页ꎮ
Ｅｒｉｋ Ｏ. Ｗｅｎｎｅｒｓｔｒöｍꎬ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Ｕｐｐｓａｌａ: Ｉｕｓｔｕｓ Ｆöｒｌａｇꎬ ２００７ꎬ ｐｐ. １１３－１１６.
参见 Ｈｅｒｍａｎｎ－Ｙｏｓｅｆ Ｂｌａｎｋｅ ＆ Ｓｔｅｌｉｏ Ｍａｎｇｉａｍｅｌｉ ｅｄｓ.ꎬ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ＴＥＵ): Ａ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

ｙꎬ ｐｐ. １３１－１３２ꎮ
Ｒｉｃａｒｄｏ Ｇｏｓａｌｂｏ－ｂｏｎｏꎬ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７２ꎬ ２０１１ꎬ ｐ. ３５６.
欧盟自 １９７４ 年起以观察员身份参与联大工作ꎮ



欧盟看来ꎬ这大大限制了它在国际法治中可能发挥的作用ꎮ① ２００６ 年ꎬ为落实联合国

«２００５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 “在国家和国际两级层面全面遵守和实行法治”的全球

共识ꎬ②联合国大会(以下简称“联大”)对 １９９３ 年以来联合国零星开展的法治活动进

行整合ꎬ启动全新的“国内和国际法治”(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ａｔ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ｓ)③两级法治建设进程ꎮ 该进程具有长期性和可持续性ꎬ联大每年都要就此议题

进行辩论并通过决议ꎬ联大第六委员会(法律委员会ꎬ以下简称“联大六委”)则就该议

题项下的一些专题展开对话、讨论和辩论ꎬ旨在就两级法治的概念和内容等方面在全

球范围内广泛寻求共识ꎮ④ 联合国法治议题的设立及其落实为所有相关方(包括欧

盟)向国际社会全面阐述各自的法治观(尤其是国际法治观)提供了一个综合性平台ꎮ

这也是在联合国舞台上欧盟和主权国家可以平等参与某一重要事务的极为有限的场

合ꎮ 欧盟敏锐地抓住这一难得的契机ꎬ表现非常积极ꎬ成为该议题开放十年来最活跃

的行为体之一ꎮ 它力图在联合国框架下为法治ꎬ尤其是在国际法治方面草拟一份“欧

式路线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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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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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在欧盟的持续努力下ꎬ２０１１ 年 ５ 月ꎬ联大通过“关于欧盟参与联合国工作的决议”(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ｕ￣
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Ａ / ６５ / ２７６)ꎬ决定提升欧盟在联合国中的地位ꎮ 该决议允许欧盟代
表在联大就联盟的共同立场发言ꎻ欧盟代表有权参加会议、受邀参加联大的一般辩论ꎻ允许欧盟有关会议和工作
的通讯作为联大文件直接散发ꎻ欧盟代表有权提交成员国已达成一致的提案和修正案ꎬ并有答辩权ꎮ 欧盟将其在
联合国中的身份界定为“获得特别‘完全参与者’地位的联合国观察员” ( ａｎ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ＵＮ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ｏｂ￣
ｔａｉｎｅｄ 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 “ ｆｕｌ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ꎮ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ꎬ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ꎬ ２００５ Ｗｏｒｌｄ Ｓｕｍｍｉｔ Ｏｕｔｃｏｍｅꎬ Ａ / ＲＥＳ / ６０ / １ꎬ ２４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０５ꎬ ｐａｒａ. １３４.

将“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ａｔ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ｓ”翻译为“国内和国际法治”是联合国相关文件中文
版的译法ꎬ也为中国外交部所使用ꎻ中国外交部经常采用“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指代“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ａｔ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
ｅｌ”ꎬ用“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指代“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ꎮ 但是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这种表
述只是出现在国外学者的英文论文中ꎬ联合国法治议题的所有公开的正式文件从未使用过ꎮ 笔者认为“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与“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存在细微差别ꎬ或许翻译成“国际层面的法治”更准确ꎮ 为
行文方便计ꎬ本文采用外交部使用的官方表述ꎬ不对“国际法治”和“国际层面的法治”做严格区分ꎮ

如 ２００７ 年(第 ６２ 届联大)、２００８ 年(第 ６３ 届联大)和 ２０１２ 年(第 ６７ 届联大)ꎬ联大只对法治议题进行了
一般性辩论ꎬ其余时间则进行了专题讨论ꎬ分别是 ２００９ 年(第 ６４ 届联大)的“促进国际法治”(“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２０１０ 年(第 ６５ 届联大)的“会员国实施国际法的法律与实践”(“Ｌａｗ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
ｔｉｃｅｓ ｏｆ Ｍｅｍｂｅｒ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２０１１ 年(第 ６６ 届联大)的“冲突和冲突后情势下的法治
与过渡司法”(“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ｉ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３ 年(第 ６８ 届联大)
的“法治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ａｃｅｆｕ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２０１４ 年(第
６９ 届联大)的“共享各国通过司法救助加强法治的国家实践”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ｉｎ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Ｊｕｓｔｉｃｅ”)和 ２０１５ 年(第 ７０ 届联大)的“多边条约进程对促进和推动法治的作用”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Ｔｒｅａｔ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ꎮ 更多信息参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ｕｎ.ｏｒｇ / 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 / ｗｈａｔ－ｉｓ－ｔｈｅ－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 / ｔｈｅ－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ｉｎ－ｕｎ－ｗｏｒｋ / 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３１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６ꎮ



二　 国际法治和国内法治:共性与个性

从迄今为止的广泛探讨和一般性辩论来看ꎬ欧盟在联合国法治议题的定位、法治

的概念、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的关系ꎬ以及如何促进法治等基本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ꎬ

既体现了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的共同点ꎬ也展示了二者之间的差异ꎻ另一方面ꎬ与国际

社会在这些问题上取得的初步共识ꎬ以及中国等重要行为体的立场和观点相比ꎬ欧盟

的立场和观点具有一般特征ꎬ也具有它的独特理解ꎮ

(一)法治议题的定位

法治议题的设立和启动是联合国尝试在全球建立和促进法治的重要举措ꎬ然而ꎬ

基于复杂的现实和有限的授权ꎬ联合国深知法治之不易ꎬ因此出言谨慎ꎮ 虽然联合国

提出该全新议题背后有着 ２０ 多年的实践经验支撑ꎬ但它仍然只把该议题描述为一种

在全世界推行法治的“联合国路径”(Ｕ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ꎮ 言下之意ꎬ这既

不是唯一的路径ꎬ也未必是最好的路径ꎮ 法治议题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ꎬ但是相

关各方对它的定位与联合国并不完全一致ꎬ相互之间也有差异ꎮ 中国认为ꎬ在国内和

国际层面建立与完善法治是一项长期的事业ꎬ法治议题首先是一个各国和国际组织交

流法治经验与观点的平台ꎬ其次是它有利于促进法治ꎬ并有益于世界的稳定与发展ꎮ①

欧盟对法治议题评价很高ꎬ②自 ２００７ 年起ꎬ它明确将联合国法治议题界定为“欧

盟的优先事项”ꎬ算是开了先河ꎮ③ 因此ꎬ对欧盟来说ꎬ只是总体上强调法治议题的重

要性是不够的———甫一开始ꎬ欧盟就为如何实施法治议题、如何在国内和国际层面执

行法治开列了详细的清单ꎬ清单内容包括欧盟在对外关系中业已开展的多项与法治有

关的活动ꎮ④ 就此而言ꎬ与联合国的“路径论”、中国的“交流平台说”不一样ꎬ欧盟主

张的是“行动平台说”或者“工具论”ꎮ 换言之ꎬ欧盟试图将联合国法治议题当做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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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中国代表在历年联合国“国内与国际法治”议题项下的发言ꎮ 这些发言的中文版登载于历年«中国
国际法年刊»ꎬ英文版则散见于中国外交部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 / ｍｆａ＿ｅｎｇ / )和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网
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ｕｎ.ｏｒｇ / ｅｎｇ / )ꎻ联合国有关该议题的公开文件中会对中国代表的发言进行概述ꎮ

ＥＵ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ａｔ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ｓꎬ １６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０６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ｕ－ｕｎ.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ｅ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６３６７＿ｅｎ.ｈｔｍ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３１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６.

在欧盟的表述中ꎬ“国内法治”应理解为欧盟的内部法治ꎬ依不同语境ꎬ有时是指欧盟层面的法治ꎬ有时
是指成员国的国家法治ꎬ有时兼指二者ꎻ“国际法治”应理解为欧盟的外部法治和国际社会的法治ꎬ包括成员国之
间的法治ꎮ

近年来ꎬ欧盟在其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ＣＦＳＰ)框架下采取了多个旨在促进法治的对外行动ꎮ 如伊拉克
综合法治使团(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ｒａｑ)、ＥＵＪＵＳＴ ＬＥＸ 和格鲁吉亚法治使团(ＥＵＪＵＳＴ ＴＨＥＭＩＳ)
等ꎮ 同时ꎬ法治议题也逐渐被纳入欧盟的共同防务与安全政策(ＣＤＳＰ)框架ꎮ



其在对外关系中促进法治的工具ꎻ或者说ꎬ在某种程度上ꎬ欧盟希望通过参与联合国法

治进程为其在域外促进法治的努力寻求国际正当性ꎬ即欧盟在对外关系中推行法治ꎬ

不仅是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ꎬ而且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ꎮ 另一方面ꎬ依照现

行欧盟法ꎬ虽然法治是欧盟开展对外行动的指导原则之一ꎬ①但是欧盟法院对«欧盟条

约»和«欧盟运行条约»中与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ＣＦＳＰ)有关的条款ꎬ以及以此类条

款为基础制定的法令没有管辖权ꎬ尚不能对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框架下的对外法治行

动进行司法审查ꎬ②因此在欧盟内部引发了对这些行动是否遵守内部法治原则的担

忧ꎮ 国际正当性的获得或许有助于减少这种担忧ꎮ 简言之ꎬ在联合国法治议题的定位

上ꎬ与联合国自身的“谨慎态度” (ｐｒｕｄｅｎｔｉ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和中国的“渐进路径” (ｐｒｏｇｒｅｓ￣

ｓ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不同ꎬ欧盟展示出更多的“能动性”(ａｃｔｉｖｉｓｍ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ꎮ

(二)法治的概念

联合国将法治界定为“一项治理原则ꎬ所有个人、机构、公共或者私人实体ꎬ包括

国家本身ꎬ都应对法律负责ꎻ这些法律是公开发布的ꎬ可平等适用和独立裁判ꎬ并与国

际人权规范和标准相一致ꎮ 法治要求坚持法律至上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法律

负责原则、公平适用法律原则、分权原则、决策参与原则ꎬ法律具有确定性、非任意性和

透明度(包括程序透明和实体内容的透明度)”ꎮ③ 联合国给出的这个定义基于目前国

际社会有关法治的主流话语(西方话语)ꎬ抓住了法治的某些实质ꎬ但其试图囊括所

有ꎬ最终难免失之一般化ꎮ 有评论认为它“体现了国际法律秩序最经典和最基本的原

则ꎬ运用这些原则可以应对国际社会当代最紧迫的关切”ꎮ④ 这恐怕只是一种美好愿

望ꎬ因为其“在国际层面还处于非常初级的层次”ꎮ⑤

欧盟认为ꎬ“尊重法治是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基石ꎬ是国际关系一个重要的先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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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欧盟条约»第 ２１ 条第 １ 款ꎬ另参见 Ｌａｕｒｅｎｔ Ｐｅｃｈꎬ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ａｓ ａ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
ｎｉｏｎ’ ｓ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ꎬ ＣＬＥ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 ２０１２ / ３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ｌｅｅｒ.ｅｕꎬ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３１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６ꎮ

参见«欧盟条约»第 ２４ 条第 １ 款、«欧盟运行条约»第 ２７５ 条ꎮ 但是ꎬ欧盟法院有权依照«欧盟运行条约»
第 ２７５ 条第 ２ 款监督这些条款是否符合«欧盟条约»第 ４０ 条之规定ꎬ并对某些决定的合法性进行审查ꎮ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ｎ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ｉ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Ｓｏｃｉｅ￣
ｔｉｅｓꎬＳ / ２００４ / ６１６.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Ｏ’Ｂｒｉｅｎꎬ “Ｔｏｗａｒｄ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ꎬ ２９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０ꎬ ｈｔｔｐ: / / ｕｎｔｒｅａｔｙ.ｕｎ.ｏｒｇ / ｏｌａ / ｌｅｇａｌ＿
ｃｏｕｎｓｅｌ１.ａｓｐｘꎬ转引自刘衡:«国际法之治:从国际法治到全球治理———欧洲联盟、世界贸易组织与中国»ꎬ武汉:武
汉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ꎬ第 ２２ 页ꎮ

Ｂｉｎｇｂｉｎｇ Ｊｉａꎬ “Ａ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ｄｅ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 Ｇｅｒｍａｎ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 ２０１０ꎬｐ. ３０.



条件”ꎬ①“不尊重法治ꎬ和平、民主、良治和可持续发展都不可能实现ꎬ合法性、分权的

平衡、尊重包括国际人权法在内的国际法ꎬ以及求诸司法是国内法治的核心要素”ꎬ②

“在国际层面ꎬ简要地说ꎬ法治内化于国际法规范”ꎮ③ 可见ꎬ欧盟和联合国一样ꎬ都试

图基于法治的国内传统ꎬ提炼出一个能兼顾国内与国际的法治定义ꎮ 与联合国定义的

凌乱而空洞相比ꎬ欧盟对法治的界定不能说完善ꎬ但明确表达了它的关切ꎬ关键词突

出ꎬ且富有层次ꎮ

(三)国际法治和国内法治的关系

欧盟认为国际社会只是一个比联盟大一点的社会而已ꎬ“多边体系的很多方面和

(联盟)内部的情形差不多”ꎮ④ 因此ꎬ区分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可能只是形式上的ꎮ

相应地ꎬ欧盟法治可能延伸至国际社会ꎮ 欧盟对国际法治和国内法治关系近乎一元的

理解是其国际法治观的重要支点ꎬ直接影响着其国际法治观念的其他方面ꎮ

这方面ꎬ中国的观点与欧盟不同ꎮ 在中国看来ꎬ首先ꎬ“国内与国际法治是不同的

法律领域”ꎻ其次ꎬ“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ꎬ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的联系越来越强ꎮ

因此ꎬ国际社会必须促进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的良性互动ꎬ以使二者相互交流、相互补

充、相互学习、共同发展”ꎮ⑤ 法治从国内走向国际层面ꎬ改变的不仅是实行法治的地

理空间范围ꎬ更重要的是ꎬ实行法治的基本环境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ꎬ法治的内

涵与外延相应发生变化ꎮ 尽管当今世界需要强调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的互动ꎬ但是其

逻辑前提是国际法治不同于国内法治ꎮ

欧盟不仅倾向于不对国际法治和国内法治做实质区分ꎬ而且在具体做法上笼统强

调“迫切需要联合国及其会员ꎬ以及区域组织和次区域组织共同努力ꎬ以促进国内、国

１２　 欧盟的国际法治观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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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和机构等各个层面的法治”ꎮ① 在中国等诸多联合国会员看来ꎬ这表明欧盟和其他

西方国家一样ꎬ试图采用“一刀切”(ｏｎｅ－ｓｉｚｅ－ｆｉｔｓ－ａｌｌ)的方式处理不同层面和不同国

家的法治问题ꎮ

(四)法治的实施

在法治的实施方面ꎬ多数相关方仅限于表达原则立场ꎬ而欧盟则习惯于就如何落

实法治议题提出简明却全面的纲要、项目、倡议和活动ꎮ 如在 ２００６ 年的第一次主席国

声明中ꎬ欧盟强调国际性法院和法庭(包括国际法院、联合国前南国际刑庭、联合国卢

旺达国际刑庭、塞拉利昂特别法庭、国际刑事法院和国际海洋法法庭等)、联合国及其

机构(包括大会、安理会、秘书长、联大六委和国际法委员会)等在促进法治中的重要

性ꎬ以及国际法的不同渊源(尤其是条约)在促进法治中的重要意义ꎮ 特别是ꎬ欧盟

“强烈敦促”在秘书处设立一个法治辅助部门ꎬ并为该部门的设立描绘了路线图ꎬ包括

设立的必要性、层次、授权和功能等ꎮ② 提供如此详细具体的行动方案ꎬ独欧盟一家ꎮ

这也表明欧盟对国际法治有着自身的通盘考虑ꎬ尝试通过联合国法治议题布局国际法

治ꎮ

三　 促进国际法治:核心要素与实行路径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ꎬ联合国发布有关国际法治的«概念文件»③ꎬ随后在第 ６４ 届联大会

议(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上ꎬ法治议题专门讨论了“促进国际法治”(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ꎮ 以这些对话、讨论和辩论为基础ꎬ联合国又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发

布了有关国际法治的«指南文件»④ꎮ 这两份文件界定了联合国加强国际法治需要考

虑的核心议题、指导原则和基本框架ꎮ 联合国随后于 ２０１２ 年在第 ６７ 届联大会议期间

举行了法治议题高级别会议ꎬ并由大会通过了«国内和国际法治高级别会议宣言»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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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文件»、«指南文件»和«高级别会议宣言»展示了国际社会在联合国框架下就国

际法治业已取得的共识ꎮ

(一)国际法治的核心要素:国际法

从这三份联合国文件来看ꎬ追求国际法治是«联合国宪章»的基石ꎻ国际法治意味

着在国际关系(包括国家间关系、国家与国际组织间关系以及国际组织间关系)中实

行法治ꎬ国际社会建立在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对法律负责的基础之上ꎻ国际

法治涉及«联合国宪章»、多边条约、国际争端解决、国际刑事司法和国际法的传播、培

训和教育等事项ꎮ 这些共识反映了国际社会将法治三要素(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

平等和依法行事)引入国际关系和国际社会的努力ꎬ指出国际法治的核心与重心在于

国际法———这个意义上ꎬ国际法治即国际法之治ꎮ① 上述界定显然比联合国 ２００４ 年

给出的法治定义更加凝练、准确ꎮ

欧盟与国际社会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ꎮ 它认为国际法治应以国际法为基础ꎬ关键

是适用或执行国际法ꎬ履行国际法义务ꎮ 欧盟表示ꎬ“在国际层面ꎬ简要地说ꎬ法治内

化于国际法规范特别是ꎬ由国际性法院或法庭适用和解释国际法时ꎬ条约和习惯

国际法的法治便外部化”ꎮ② “宪章义务和条约义务(Ｔｒｅａｔｙ－ａｎｄ Ｃｈａｒｔｅｒ－ｂａｓｅｄ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有赖于遵守承诺的国际法基本原则ꎬ即‘有约必守’(ｐａｃｔａ ｓｕｎｔ ｓｅｒｖａｎ￣

ｄａ)ꎬ以及所有国家善意行事的责任”ꎮ③ 欧盟“郑重承诺支持和推动建立以国际法

(包括国际人权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ꎬ相信“国际法和法治是国际体系的基础ꎻ

清晰与可预测的规则、尊重和遵守规则、预防或者制裁违反行为的有效多边体系是国

际持久和平与安全的先决条件”ꎮ④

对于欧盟的观点ꎬ易引发多数联合国会员不同声音的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ꎬ欧盟

在指出国际法在国际法治中的核心地位时ꎬ又将国际法的适用和解释系于国际性法院

和法庭ꎮ 国际性法院和法庭在国际法的适用和解释中发挥着重要作用ꎬ而且事实上是

目前可发挥经常性作用的主要机制ꎮ 但无论如何ꎬ«国际法院规约»第 ３８ 条已经明

３２　 欧盟的国际法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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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刘衡:«国际法之治:从国际法治到全球治理———欧洲联盟、世界贸易组织与中国»ꎬ武汉大学出版
社 ２０１４ 年版ꎬ第 ３０－３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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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ꎬ这种作用是从属性的ꎮ① 欧盟的这种做法不仅是目的性的ꎬ更是工具性的ꎮ 它一

再重申其对国际性法院和法庭的重视ꎬ②主要恐怕不是出于其内部事务的需要ꎬ而是

其在对外关系中推行法治时ꎬ以及因此出现纠纷或者冲突时ꎬ国际性法院和法庭可以

派上用场ꎻ第二ꎬ欧盟将国际人权法置于国际法中的突出位置ꎮ 从价值追求或者应然

法的角度讲ꎬ“人权”国际法的发展已成为现代国际法结构变迁的显著特征ꎬ③欧盟的

做法甚至可以积极评价为完全符合国际法的这种发展趋势ꎮ 但是从实在法的角度看ꎬ

从冷战结束后西方推行“人权大于主权”理念以及“保护的责任”概念的实践情况看ꎬ

这种做法时常引起联合国很多会员ꎬ尤其是发展中会员的负面情绪ꎬ对国际人权法的

过多强调恐怕难以在这方面带来正能量ꎮ 同时ꎬ这两个方面都存在为“选择性适用或

者单方解释条约条款”寻求合理性的较大嫌疑ꎮ 选择性适用或者单方解释国际法ꎬ甚

至曲解国际法ꎬ是国际法实践遇到的困境之一ꎮ 一些国际法主体擅长根据自身的需要

解释国际法ꎬ必要时还违反相关义务ꎬ欧盟有关世界贸易组织法的某些实践是这方面

的例证之一ꎮ④ 这削弱了国际法的实际效力ꎮ

(二)国际法治的实行路径:义务、责任与问责性

如何在国际层面促进法治? 欧盟提出三个关键词:遵守法律的义务(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保护人权和基本权利的责任(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和基于法律的问责性(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ꎮ 这

三个关键词与欧盟对国际法核心要素的理解存在对应关系ꎮ

国际法治首先意味着所有权力依法行使ꎮ 这要求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ꎬ以及影响

力日益增加的非国家行为体都必须履行其承担的国际义务ꎬ并应建立有效的内部机制

确保国际义务的遵守ꎮ 欧盟指出ꎬ国家在行使权力时遵守法律的最重要方式是:其一ꎬ

各国不分大小ꎬ均不得以与«联合国宪章»不一致的方式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武力ꎻ其

二ꎬ和平解决国际争端ꎮ 这两项原则分别是«联合国宪章»第 ２ 条第 ４ 款和第 ３ 款确立

的基本原则ꎬ且互为因果ꎮ

其次ꎬ保护人权和基本权利的责任不仅是国家对受其管辖的每一个人所承担的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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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院规约»第 ３８ 条规定被普遍接受为是有关国际法渊源的最权威表述ꎮ 该条规定之国际法的渊
源包括国际条约、习惯国际法、为文明各国所承认的一般法律原则ꎬ司法判例和各国权威最高之公法学家学说可
作为确定法律原则的辅助资料ꎮ

下文还将从争端解决的角度进一步分析ꎮ
参见古祖雪:“联合国与现代国际法的结构变迁———纪念联合国成立 ７０ 周年”ꎬ«政法论坛»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ꎬ第 ８－１３ 页ꎮ
Ａ. Ｄａｓｈｗｏｏｄ ＆ Ｍ. Ｍａｒｅｓｃｅａｕ ｅｄｓ.ꎬ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ＥＵ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Ｓａｌｉｅｎｔ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８ꎬ ｐｐ. ２０２－２２３.



务ꎬ而且是其对作为整体的国际社会所承担的义务ꎬ因此构成在国际层面实行法治的

关键内容ꎮ 这些基本价值确立了一个坐标系ꎬ保证国际层面的“法治”(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不

仅只是“以法而治”( ｒｕｌｅ ｂｙ ｌａｗ)ꎮ 在这里ꎬ欧盟强调发生严重的国际罪行时要履行

“保护的责任”ꎮ① 略有“意外”的是ꎬ长于提出具体方案的欧盟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进

一步解释ꎬ比如履行保护的责任的主体是谁? 应通过何种方式来履行保护的责任?②

最后ꎬ国际法治还取决于确保法律问责性的有效机制ꎬ以及出现法律的遵守问题

时解决争端的有效方式ꎮ 欧盟再三强调要更加重视国际性法院和法庭ꎬ特别是国际法

院、国际刑事法院ꎬ以及临时性法庭和混合法庭ꎻ再三呼吁尚未接受国际法院管辖权的

国家考虑接受管辖ꎬ尚未批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国家尽快批准规约ꎬ并与国

际刑事法院进行合作ꎮ③

不仅法治议题本身是欧盟的优先关注ꎬ而且它显然对实行国际法治有自身的特殊

需求ꎮ 比如ꎬ欧盟毫不隐瞒其对国际刑事法院和法庭的偏爱ꎮ 除一再表达对国际刑事

法院和 ４ 个国际刑事法庭(联合国前南国际刑庭和卢旺达国际刑庭、黎巴嫩特别法庭

和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的“强烈支持”外ꎬ它还在 ２００８ 年提出将“在国内和国际层面

加强刑事司法”作为法治议题的辩论专题ꎮ 另外ꎬ欧盟在冲突时和冲突后的法治和过

渡司法方面表现得也非常积极ꎮ 这些关注都与欧盟所采取的对外法治行动密切相关ꎬ

一定程度上呼应了它在联合国法治议题上的“工具论”立场ꎮ

四　 司法解决国际争端?

鉴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ꎬ以及在国际关系中不得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武力对实现

«联合国宪章»第 １ 条第 １ 款规定之目标ꎬ及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具有极端重要性”ꎬ④

２０１３ 年第 ６８ 届联大会议就“法治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进行专题辩论ꎮ 该专题对当

今这个不少地方仍处于无休止动荡的世界来说ꎬ尤其具有现实意义ꎬ成为近几年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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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严重的国际罪行”目前包括构成种族灭绝罪、反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的行为ꎮ
目前国际社会在联合国框架下达成的有限共识对“保护的责任”的适用范围、责任主体和实施方法有严

格规定ꎬ这不符合欧盟扩大或宽泛解释“保护的责任”的立场ꎬ但其立场又不可能得到广泛的支持ꎬ只可能引发更
多的观点对立ꎮ 因此ꎬ欧盟此处的“意外”应理解为“有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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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ｌｓ”ꎬ １４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０９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ｕ－ｕｎ.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ｅ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９１０６＿ｅｎ. ｈｔｍ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３１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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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２ꎬ ｐ. ６５.



法治的最热门话题之一ꎮ

欧洲大陆是 ２０ 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地和主战场ꎬ这使得从废墟上建立起来

并不断发展的欧盟特别珍惜和平ꎬ强烈主张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ꎻ或者可以说ꎬ欧盟是

基于惨痛的历史教训而追求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产物ꎮ 因此ꎬ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方

面ꎬ欧盟本身既是目的也是手段ꎮ ６０ 多年过去了ꎬ欧盟内部的和平早已实现ꎮ 现在ꎬ

欧盟在帮助和平解决第三方间的争端方面也开始迈出步伐ꎮ① “作为一个区域一体化

组织ꎬ欧盟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方面非常积极”ꎮ②

(一)欧盟立场:尽早和更频繁诉诸司法③

虽然“有足够证据证明欧盟的相关实践支持«联合国宪章»第 ３３ 条④所规定的和

平解决国际争端之原则”ꎬ⑤而且在“法治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辩论中ꎬ欧盟声称

“非常重视«联合国宪章»第 ３３ 条至 ３８ 条所规定的不同方法在争端解决中的作用”ꎬ⑥

但是它显然更看重司法在预防和解决国际争端中的作用ꎮ 欧盟相信“尽早和更频繁

诉诸司法ꎬ例如国际法院、国际海洋法法庭或者常设仲裁法院ꎬ将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

全作出贡献ꎬ并强化国际法在国际关系中的首要地位ꎮ”⑦对于国际法院ꎬ欧盟特别指

出它及其成员国“认识到咨询意见的重要性”ꎻ⑧谈到国际刑事法院ꎬ欧盟补充了两点ꎬ

即“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和执行其决定对履行法院的授权具有同等重要性”ꎬ以及“所

有国家都应拒绝帮助或者庇护最严重罪行的肇事者ꎬ并采取必要措施将这些肇事者绳

之以法ꎬ以彰显法治”ꎮ⑨

６２ 欧洲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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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 Ｎｏ. １ꎬＶｏｌ. １１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 ９２－１０４. 例如ꎬ在塞浦路斯 ２００４ 年加入欧盟以前ꎬ欧盟与联
合国展开紧密合作ꎬ通过派遣军事使团和警察使团的方式ꎬ为稳定该国国内战争后的局势发挥了重要作用ꎻ欧盟
还在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军事冲突、克罗地亚与斯洛文尼亚的边界冲突中成功进行了调停ꎮ

Ｆｒａｎｋ Ｈｏｆｆｍｅｉｓｔｅｒꎬ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ａｃｅｆｕ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ꎬ ｐ. １０４.
在国际争端解决中ꎬ仲裁(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和司法(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ｍｅａｎｓ)同为两种不同的法律方法ꎮ 欧盟在相关讨

论中没有对仲裁和司法进行严格区分ꎬ其所指“司法”包括司法和仲裁ꎮ 因此ꎬ本部分讨论的“司法”一词包括司
法和仲裁ꎮ

«联合国宪章»第 ３３ 条第 １ 款规定ꎬ争端各当事国应尽力通过谈判、调查、调停、和解、仲裁、司法解决、区
域机构或区域安排ꎬ或者各国自行选择的其他和平方法解决争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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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ｂｉｄ..
Ｉｂｉｄ..
Ｉｂｉｄ..一如既往ꎬ欧盟看似不经意的表述绝不是无的放矢ꎮ 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问题ꎬ显然指向的是“科

索沃咨询意见案”ꎬ国际法院最终提供了符合欧盟和美国口味的“咨询意见”ꎬ虽然这份意见受到了国际法学界的
广泛批评ꎻ而关于国际刑事法院的评论ꎬ恐怕首先针对的是被国际刑事法院两次发出逮捕令的苏丹总统巴希尔ꎬ
以及接待巴希尔访问的各国(包括中国)ꎮ



在此前的对话、讨论和辩论中ꎬ欧盟已多次强调国际司法的重要性ꎬ尤其是其现阶

段对国际刑事司法的关注ꎮ 因此ꎬ欧盟推崇司法解决国际争端的基本立场并不令人意

外ꎮ 但是ꎬ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ꎬ到通过第三方机制解决国际争端ꎬ到司法解决国际争

端ꎬ欧盟的偏好代表了一个“极端”ꎮ

(二)欧盟偏好司法解决国际争端的可能原因

欧盟对国际争端司法解决的偏好其实不难理解ꎮ 首先ꎬ此前已提及ꎬ欧盟内部法

治具有司法驱动和以案例法为中心的模式特征ꎬ欧洲法院在欧盟法治的建立和建设中

发挥着独特的作用ꎮ 欧盟当然希望在建立和促进国际法治的过程中能够复制这些独

特且成功的经验ꎮ

其次ꎬ欧盟所面临的外部争端大多敏感度较低ꎬ比较适合司法解决ꎮ 欧盟只能在

成员国让渡权能(包括专属权能和共享权能)的范围内开展工作ꎬ即使在«里斯本条

约»之后ꎬ“共同外交与安全仍然基本上保留了政府间主义的方法”ꎬ①因此它所面临或

者可能面临的外部争端的范围和性质比较有限ꎮ 比如ꎬ就目前而言ꎬ在欧盟的专属权

能方面ꎬ无论是共同商业政策还是共同渔业政策ꎬ所涉事务都是低敏感性的ꎬ相对来说

容易管控与解决ꎮ 欧盟也不会遭遇对主权国家来说最棘手的领土主权争端与陆地或

海洋划界争端ꎮ 因此ꎬ在司法解决国际争端方面ꎬ欧盟比绝大多数主权国家(包括其

成员国)要超脱得多ꎮ②

最后还有一个或许可以解释欧盟此种偏好的事实是ꎬ除了其他区域性法院和法庭

设于各区域ꎬ以及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 ＩＣＳＩＤ)位于美国华盛顿之外ꎬ欧洲大陆是

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性法院和法庭的所在地ꎮ 如欧盟一再提及的国际法院、联合国前

南国际刑庭(包括卢旺达国际刑庭的上诉庭)、国际刑事法院和常设仲裁法院都位于

荷兰海牙、国际海洋法法庭位于德国汉堡、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位于瑞士日内

瓦等ꎮ 至少在心理上ꎬ欧盟和这些国际裁判机构距离比较近ꎻ而在工作人员的构成上ꎬ

欧洲人具有压倒性优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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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也有一些参与国际性法院和法庭以解决争端的实践ꎮ 比如ꎬ欧盟是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
第二大“消费者”ꎬ它还曾经以“法庭之友”(ａｍｉｃｕｓ ｃｕｒｉａｅ)身份参与国际法院和欧洲人权法院的某些法律程序ꎬ因
渔业争端两次被他方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强制程序ꎬ并以非争端当事方身份参与国际投资法庭的特定法
律程序ꎬ等等ꎮ 参见 Ｆｒａｎｋ Ｈｏｆｆｍｅｉｓｔｅｒꎬ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ａｃｅｆｕ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ꎬ
ｐｐ. ８３－９２ꎻ Ｆｒａｎｋ Ｈｏｆｆｍｅｉｓｔｅｒ ＆ Ｐｅｔｒ Ｏｎｄｒｕｓｅｋꎬ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ꎬ Ｈｅｌｌｅｎ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 Ａｎｎｉｖｅｒｓａｒｙ Ｉｓｓｕｅꎬ ２００８ꎬ ｐｐ. ２１２－２２４ꎮ



尽管如此ꎬ欧盟对司法解决国际争端的态度也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ꎮ “传统上欧

盟对国际争端的第三方解决机制(仲裁、司法等)态度谨慎ꎬ克制使用”ꎬ①“自 １９７０ 年

代开始ꎬ欧盟同意在国际协定中写入有拘束力的第三方争端解决条款ꎬ特别是仲

裁”ꎮ② 因此ꎬ“欧盟(对仲裁、司法等)的态度在慢慢变化ꎬ现在已成为这些机制的比

较积极的支持者”ꎮ③ 当然ꎬ“欧盟参与国际争端解决(也)面临许多法律问题和不确

定性”ꎮ④

(三)偏好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方法对国际法治的意义

对解决国际争端的不同和平方法的偏好当然反映了不同主体的关注ꎮ 但是ꎬ对其

中某一种方法的过分强调ꎬ无论是“谈判”还是“司法”⑤ꎬ都会产生问题ꎮ

首先ꎬ这可能构成一种对自由选择争端解决和平方法权利的滥用ꎮ «联合国宪

章»第 ３３ 条第 １ 款明确规定了自由选择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ꎬ各国有和平解

决国际争端的义务ꎬ但不可能将和平解决的方法限于某一种程序ꎮ⑥ «联合国宪章»第

３３ 条第 １ 款在列举各种和平方法时ꎬ虽然将谈判排在第一位ꎬ将司法方法排在较后的

位置ꎬ但是这不能理解为代表了各种方法的优先次序ꎮ⑦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既不等同

于谈判解决国际争端ꎬ也不等同于司法解决国际争端ꎮ 理论上ꎬ第 ３３ 条第 １ 款的列举

只是开列了一个供选择的清单ꎬ谈判和司法方法是其中可以选择的两种方法ꎬ它们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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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Ａｌｌａｎ Ｒｏｓａｓꎬ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ＴＯ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Ａｎ ＥＵ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ꎬ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ａｗꎬ Ｖｏｌ. ４ꎬ ２００１ꎬ ｐ. １２９ꎻ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ꎬ ｉｎ￣
Ｌａｕｒｅｎｃｅ Ｂｏｉｓｓｏｎ ｄｅ Ｃｈａｚｏｕｒｎｅｓꎬ Ｃｅｓａｒｅ Ｒｏｍａｎｏ ａｎｄ Ｒｕｔｈ Ｍａｃｋｅｎｚｉｅ ｅｄｓ.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ꎬ ２００２ꎬ ｐ. ４９ꎬ ｐｐ. ５１－５２.

Ａｌｌａｎ Ｒｏｓａｓ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ＥＵ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ꎬ Ｇｅｒｍａｎ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 Ｌａｗꎬ Ｖｏｌ. ４６ꎬ ２００３ꎬ ｐ. ２９２.

Ｉｂｉｄ.ꎬ ｐ. ３２１.
Ｉｂｉｄ..
在某些领域ꎬ欧盟自身的实践与它的立场之间存在明显的悖论ꎮ 比如在海洋领域ꎬ因渔业方面的争端ꎬ

欧盟先后两次被诉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仲裁ꎬ这符合欧盟的偏好ꎮ 问题是ꎬ２０００ 年底ꎬ当时的欧共体被
智利诉至仲裁以后ꎬ在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的斡旋下ꎬ它立刻和智利达成协议ꎬ将争端移至国际海洋法法庭ꎮ 但
是海洋法法庭立案以后ꎬ案件程序却迟迟没有推进ꎮ 原来早在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ꎬ欧共体与智利就通过谈判达成和解ꎬ
但直到 ２００９ 年ꎬ双方才向海洋法法庭通报和解ꎮ 将案件从仲裁移至海洋法法庭似乎是欧盟为谈判争取时间的做
法ꎮ ２０１３ 年法罗群岛(丹麦)诉欧盟仲裁案的整个过程相对要简单得多ꎮ 欧盟被诉以后ꎬ仲裁庭一直没有成立ꎬ
原因是双方通过谈判达成了和解ꎮ 由于双方均未公布谈判细节ꎬ具体情况不得而知ꎮ 这两起案件显然表明ꎬ欧盟
的实践并不是如其所一再主张的通过国际性法院和法庭解决争端ꎬ而是从司法始ꎬ却从谈判止ꎬ近乎调换了一下
这两种方法在联合国宪章第 ３３ 条第 １ 款中的位置ꎮ 国际贸易争端没有出现类似情形ꎬ因为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
决机制具有强制性ꎬ一旦启动就不得再使用其他方法ꎮ 在进入专家组程序以前ꎬ«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
解»(ＤＳＵ)规定了一个谈判程序(磋商)ꎮ 但是这个谈判有严格的时限规定ꎬ只有 ６０ 天时间ꎬ达不成协议就自动
进入下一个环节ꎮ 从这个角度看ꎬ欧盟其实也把谈判放在重要的位置ꎮ

Ｂｒｕｎｏ Ｓｉｍｍａꎬ ｅｔ ｓｅｑ. ｅｄｓ.ꎬ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ꎬ ｐ. ５９１.
Ｊ. Ｇ. Ｍｅｒｒｉｌｌｓ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 Ｆｉｆ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１ꎬ ｐ. ２.



不优于其他方法ꎬ也不比彼此更优ꎮ①

其次ꎬ更重要的是ꎬ这可能成为国际法的不同解释ꎬ以及因此导致对国际法的选择

性适用两种情况的根源ꎮ 前已提及ꎬ这正是国际法实践面临的困境之一ꎬ欧盟对国际

人权法的过分强调存在此种风险ꎬ对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司法方法的过分强调同样存在

此种风险ꎮ 国际社会应保持必要的谨慎ꎬ防止此种与国际法治明显相悖的可能性出

现ꎮ

最后ꎬ一个需要关注的基本问题是ꎬ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ꎬ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ꎬ

国际法的发展(特别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全球化上面ꎬ很大

程度上忽视了世界的另一个演进趋势ꎬ即多样化———这是«联合国宪章»的起草者们

铭记在心的另一个重要方面ꎮ 由于世界的多样化发展ꎬ平面思维或者单向思维(如仅

运用司法或者谈判方法等)在面对严重的动荡、混乱和冲突时ꎬ常常力不从心ꎮ 既然

国际法治是“一个强有力的概念”(ａ ｐｏｗｅｒｆｕｌ ｎｏｔｉｏｎ)ꎬ包含了绝大多数国家法律秩序

的传统和基本原则ꎬ并允许我们使用这些原则来处理国际社会的最紧迫的当代关

切ꎬ②综合运用«联合国宪章»第 ３３ 条规定的各种和平方法(既包括司法ꎬ也包括谈判

等其他方法)ꎬ并将历史、文化、法律等方面的多样性作为重要因素考虑进去ꎬ或许会

对在全球化世界里更有效地通过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有所帮助ꎮ

五　 对欧盟国际法治观的初步评估

前文基于欧盟参与联合国法治议题项下对话、讨论和辩论的基本情况ꎬ结合欧盟

内部法治和外部法治的相关实践ꎬ尝试对欧盟的国际法治观做一初步探究ꎮ 从分析中

可以看出ꎬ欧盟目前对国际法治的立场和观点具有鲜明特征ꎮ 同时ꎬ欧盟对国际法治

的这些看法也引发了若干需要思考的基本问题ꎬ例如ꎬ欧盟国际法治观的思想源流是

什么? 如何评价欧盟的国际法治观? 欧盟国际法治观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或者

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一)欧盟国际法治观的特点

(１) 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和国际法为中心

９２　 欧盟的国际法治观

①
②

如果一定要指明某种方法具有优先性ꎬ居于这个“优先”地位的方法也只可能是谈判ꎮ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ꎬ Ｋｅｙｎｏｔｅ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ｂｙ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Ｃｏｕｎｓｅｌꎬ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ｗｉｔｈ Ｍｅｍｂｅｒ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Ｕｎｉｔꎬ １５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９.



欧盟不是联合国的会员ꎬ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可能成为联合国的会员ꎬ但是这不

妨碍欧盟将«联合国宪章»视为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的基石ꎬ确认国际法是国际法律

秩序的核心ꎬ国际法治首先是国际法之治ꎮ «欧盟条约»第 ３ 条第 ５ 款指出欧盟“严格

遵守并发展国际法ꎬ包括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ꎻ第 ２１ 条第 １ 款将“尊重«联合国

宪章»和国际法原则”作为欧盟对外行动的一项指导原则ꎮ 作为一个建立在法治基础

上的联盟ꎬ欧盟“应该自我证明其所采取的任何对外行动不仅反映共同体(联盟)的内

部价值ꎬ并向世界推广这些价值ꎬ而且应该证明其尊重它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国际社会

的基本原则ꎮ 在理论层面ꎬ毫无疑问ꎬ国际法是欧盟法律秩序的一部分”ꎮ①

(２) 淡化主权色彩ꎬ强调国际法义务的履行

在«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几大基本原则中ꎬ欧盟尤其强调不使用或者不威胁使用

武力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ꎬ而一般主权国家除了这两项原则之外ꎬ会首先强调

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的重要性ꎮ 不过ꎬ欧盟同主权国家一样ꎬ比较关

注国际法的适用或执行ꎬ强调履行国际法义务ꎬ尤其是遵守条约必须信守原则ꎬ以及善

意行事的基本要求ꎮ

(３) 推崇国际司法

如前所述ꎬ欧盟对国际司法的推崇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在实质内容上将国际

法解释和适用的重任系于国际性法院和法庭ꎻ其次是在«联合国宪章»提供的解决国

际争端的多种和平方法中ꎬ欧盟唯独钟情于司法(包括仲裁)ꎮ 这种钟情是将国际法

解释和适用的重任系于国际性法院和法庭的自然结果ꎮ 另外ꎬ欧盟这些年来尤其强调

国际刑事法院和法庭的作用ꎮ 国际刑事司法的快速发展是冷战后国际法发展的一种

重要特征ꎬ欧盟的积极推动是一个重要因素ꎮ 这既与世界上多个地区存在着动荡和冲

突有关ꎬ也与欧盟维护外部安全与和平的需求有关ꎮ

(４) 弱化国际社会与欧盟社会的结构性差别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一点是ꎬ表面上ꎬ欧盟的国际法治观是欧盟对国际法态度和立

场的反映ꎬ②但其根源却要追溯至历史和文化背景ꎬ由历史传统和现实条件ꎬ特别是法

治运行的政治和法律环境所决定ꎮ 一言以蔽之ꎬ法治的形成与发展最终受作为其背景

的社会结构所制约ꎬ由其所决定ꎬ虽然它也会对社会结构的变动产生一定的反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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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Ｈｅｒｍａｎｎ－Ｙｏｓｅｆ Ｂｌａｎｋｅ ＆ Ｓｔｅｌｉｏ Ｍａｎｇｉａｍｅｌｉ ｅｄｓ.ꎬ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 ＴＥＵ): Ａ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ꎬ
ｐ ８４９.

当然与国际法在欧盟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密切相关ꎮ



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的关系取一元论还是二元论ꎬ反映的是不同主体对国际社会结构

的不同认知或者不同构想ꎮ 欧盟若想将其内部法治的思维、方法和路径运用于外部法

治ꎬ运用于国际法治ꎬ不可避免要弱化国际社会与欧盟社会的结构性差别ꎬ即国际社会

只是一个比欧盟大一点的社会ꎮ

(二)欧盟国际法治观的思想源流

国际法治观主要是国内法治观和国际秩序(全球治理)观的有机混合ꎮ 欧盟对国

际法治的上述理解ꎬ既取材于欧洲存在的德国、法国和英国三大主要法律传统ꎬ①又有

着悠长的思想源流ꎮ

欧洲是国际秩序(全球治理)重要的发源地之一ꎬ也是一片孕育国际秩序(全球治

理)思想的沃土ꎮ １８ 世纪末期(１７９５ 年)ꎬ德国哲学家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一个哲

学方案»中设计了一个“全球联邦”的结构:世界是一个由自由的法治国家组成的社

会ꎬ个人是这个单一全球秩序的最终主体ꎮ 人权与法治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世界中关于

全球公共领域的隐含宪法ꎮ② 随后法国社会学家奥古斯特科姆特(Ａｕｇｕｓｔｅ Ｃｏｍｔｅ)

和迪尔凯姆(Ｄｕｒｋｈｅｉｍ)提出国际秩序(全球治理)的社会学设想ꎮ③ 这两种传统———

一种哲学的ꎬ一种社会学的———为第三种国际秩序(全球治理)的经典设计提供了背

景ꎬ即一幅“单一世界社会”的国际法图景:«联合国宪章»是全人类的宪法ꎬ在可以设

想的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ꎬ都由条约(辅之以习惯和其他原则)进行调整ꎬ④在全球

范围建立了独立的司法制度ꎬ国际组织如同国内政府的分支一样承担着各种职能ꎮ

“世界”、“法治”、“人权”、“国际法”、“«联合国宪章»”和“司法”是这些思想共同

的关键词ꎮ 国际法治对欧盟而言ꎬ不仅是其思想的积累ꎬ而且是其远大的抱负ꎮ

(三)对欧盟国际法治观的初步评价

需要指出的是ꎬ对欧盟国际法治观进行评价ꎬ源流和理想并非主要因素ꎮ 如前所

述ꎬ国际法治运行的政治和法律环境是根本ꎮ 因此ꎬ当前的国际现实ꎬ即当代国际法和

国际社会的基本结构ꎬ是下文采用的评价标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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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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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Ｒａｉｎｅｒ Ｇｒｏｔｅꎬ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ꎬ Ｒｅｃｈｔｓｓｔａａｔ ａｎｄ “Ｅｔａｔ ｄｅ ｄｒｏｉｔ”ꎬ ｐｐ. ２７０－３０６ꎻ Ｐｉｅｔｒｏ Ｃｏｓｔａ ａｎｄ Ｄａｎｉｌｏ Ｚｏｌｏ
ｅｄｓ.ꎬ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ꎬ 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ꎬ ２００７ꎬ ｐｐ. １５３－２００ꎬｐｐ.２３７－２９２ꎻ Ｒｉｃａｒｄｏ
Ｇｏｓａｌｂｏ－ｂｏｎｏꎬ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ꎬ
ｐｐ. ２４０－２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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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ｆｔ ＩＩＩꎬ ２００４ꎬ ｐｐ. ２４１－２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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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ꎬ欧盟对国际法的重视具有深厚的历史和现实根源ꎬ因此它对«联合国宪章»

和国际法的强调既在意料之中ꎬ也在情理之中ꎮ 但这种强调有时也仅体现为原则立

场ꎮ 实践中ꎬ欧洲法院的案例并不总是表明欧盟对国际法的尊重ꎮ① 事实上ꎬ一直以

来ꎬ欧洲法院从相当工具性的角度理解国际法ꎬ包括“较多地利用国际法以迫使成员

国履行联盟义务”ꎮ② 欧盟对国际法治有功利主义的考量ꎮ

这方面ꎬ诸如谋求欧盟内部法治的外部化、双边法治行动的多边化等都使得欧盟

具有功利动机ꎮ 但是ꎬ深层次或者根本的原因是———如前谈及———推动欧洲一体化ꎬ

进而确立欧盟在国际秩序(全球治理)中的优势地位ꎮ 它直接影响着欧盟对国际法治

的观念、理解及其表达ꎬ以及实现国际法治的路径选择ꎮ “如果欧共体或欧盟在某些领

域具有一定的政治霸权ꎬ从而能够对这些领域的国际义务施加政治控制ꎬ欧洲法院就

会赋予这些领域国际协定项下之国际义务以直接效力ꎬ然而在其他一些领域ꎬ它拒绝

适用直接效力原则”ꎮ③ 另一方面ꎬ或许“欧洲法院将欧盟视为一个新兴的超级大国ꎬ

因为超级大国(如美国)通常都对国际法持有相当工具性的立场”ꎮ④

其次ꎬ关于欧盟对国家主权的看法ꎮ 欧盟是一个具有超国家元素的国际组织ꎬ超

国家权力是欧盟的立身之本ꎬ是欧盟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和“自成一类”的源泉ꎮ 欧盟

成员国已经将一些内部事务的权力或者权能(部分主权或主权权利)让渡给联盟专属

行使或者共享ꎻ欧洲一体化也仍在推进中ꎬ推进的幅度和边界取决于成员国让渡权力

或者权能的速度和限度ꎮ 成员国的国家主权与欧盟的超国家权力之间ꎬ或者说政府间

主义和超国家主义之间存在着的深层次矛盾ꎬ一直是影响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根本性问

题ꎮ 简化的理解是ꎬ国家主权强则超国家权力弱ꎬ反之亦然ꎮ 这个意义上ꎬ强调国家主

权就意味着对联盟权力的轻视ꎮ 因此ꎬ期望欧盟特别关注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和不干涉

内政原则显然不合时宜ꎮ 但是ꎬ如果因此贬损主权国家对上述两原则的倚重ꎬ也属不

合时宜ꎮ 主权国家尊重欧盟所承担的欧洲一体化使命ꎬ当然也希望欧盟尊重各主权国

家的主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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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履行国际法义务ꎬ这是“纸面上的国际法”能否成为“行动中的国际法”的最

重要环节ꎮ 作为当代国际关系的最重要行为体之一ꎬ欧盟的上述立场ꎬ同大多数联合

国会员一样ꎬ将为国际法的发展和国际法治建设作出贡献ꎮ 当然ꎬ实践中一直存在着

曲解国际法义务的风险与做法ꎮ

再次ꎬ毋庸置疑ꎬ欧盟对司法的推崇建立在其所拥有的成功经验之上ꎮ 欧洲法院

享有有关欧盟法解释或适用之争端的专属管辖权ꎬ换言之ꎬ欧盟不允许其成员国将这

些争端提交至欧盟之外的争端解决机制ꎬ包括国际法院ꎮ① 欧洲法院在强烈的欧洲一

体化使命感驱动下ꎬ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ꎬ创造性履行职能ꎬ建构了一个法治共同体ꎮ

此种欧盟路径可否在国际法治中复制?

且不谈国际社会是一个相当多样多元的世界ꎬ与欧盟相对同质化的社会大不一

样ꎮ 仅以作为联合国主要司法机构的国际法院为例ꎬ虽然其为联合国六大机构之一ꎬ

但它的具体职责及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作为欧盟机构之一的欧洲法院的具体职

责及其在欧盟中的地位ꎬ基本没有可比性ꎮ

前面已经指出ꎬ欧盟对国际司法的推崇ꎬ具有单方解释和选择性适用国际法的较

高风险ꎮ 这种推崇ꎬ高估了国际司法在国际社会中已经发挥和可能发挥的作用ꎮ 在国

际法治进程中ꎬ借鉴欧盟法治的有益经验ꎬ以及认真思考如何充分发挥国际性法院和

法庭的作用非常重要ꎬ但因此指望出现一个司法驱动的国际法治ꎬ就过于理想化了ꎮ

毕竟ꎬ国际法治的基本主体不是国际性法院和法庭ꎬ而是构成国际社会整体的民族国

家(Ｎ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ꎻ并且ꎬ各国不分强弱、大小ꎬ法律上一律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ꎮ

最后ꎬ在国际社会与欧盟社会的结构性差别方面ꎬ虽然因认知不同或可部分建构ꎬ

但毕竟是客观存在ꎮ 国际社会是一个相当多样多元的世界ꎬ与欧盟相对同质化的社会

大不一样ꎬ因此建立的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框架体系与欧盟制度大相径庭ꎬ这也是国际

法院与欧洲法院不可简单比较的根源ꎮ 前已指出ꎬ欧盟法治的形成与演进有其独特的

历史背景和现实需要ꎬ它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源于其独特的故事场域ꎬ并非放之四海

而皆准”ꎬ②“试图将任何只适用于世界一部分之欧洲的价值普遍适用于世界时ꎬ也应

格外谨慎”ꎮ③ 简单将欧盟法治的经验推及国际法治ꎬ效果未必理想ꎮ 在不考虑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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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观念之背离情形下ꎬ欧盟的国际法治观最终能对国际法治的演进产生多大影响ꎬ相

当程度上可能取决于欧盟内部法治的经验如何与国际社会的结构相适应ꎬ这也意味着

欧盟的国际法治观本身必须具有动态性ꎮ

(四)欧盟国际法治观的可能影响

无论是对欧盟自身ꎬ还是对国际社会ꎬ欧盟的国际法治观在观念和实践层面都可

能产生多方面的影响ꎮ 由于本文所论及的欧盟国际法治观主要基于对联合国法治议

题的考察ꎬ具有明显的局限性ꎬ尤其是片面性ꎬ此处仅在如下两方面简要提及其可能的

内外影响:

第一ꎬ欧盟尤其强调“人权国际法”和“司法解决国际争端”ꎬ但是就现实而言ꎬ这

对其在全球层面推行国际法治以塑造全球治理ꎬ在一定时期内(也许是长期)事实上

构成了障碍或挑战ꎮ 仅以 ２０１０ 年以来出现的利比亚问题、叙利亚问题和乌克兰危机

为例ꎬ从法治角度看ꎬ欧盟的介入表现出两个背离:理念与实践的背离、事件的现实演

进与欧盟所追求目标的背离ꎮ 这种悖论很大程度上源于欧盟对国际法治的理解与国

际社会现实结构的脱节———不是首先立足国际社会的现实来对国际法治现状和发展

进行评估ꎬ而是先行建立一个理想的法治框架ꎬ再根据其对国际现实进行裁剪ꎮ

第二ꎬ当前ꎬ在国际层面ꎬ中国将自身定位为“国际法治的坚定维护者和建设

者”ꎬ①促进国际法治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ꎬ②欧盟的国际法治观不可避免

会对中国促进国际法治的进程产生影响ꎮ 一方面ꎬ中欧在联合国法治议题上既有激烈

的观念碰撞ꎬ又有宝贵的基本共识ꎬ这提出了中欧在国际法治方面如何进行协调与合

作的问题ꎻ另一方面ꎬ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实施呼吁法治的参与ꎬ中国已经面

临开展双边和区域法治行动的现实需求ꎬ欧盟在这方面的角色不可忽视ꎮ

六　 结 语

促进国际法治既是欧盟外部法治的重要内容ꎬ也是欧盟对外行动的重要目标ꎮ 与

相对发达的内部法治相比ꎬ欧盟外部法治与国际法治目前的总体发展程度较低ꎮ 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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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早开始了其内部法治外部化的努力ꎬ多年来已经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ＣＦＳＰ)框

架下通过双边途径实施了且正在实施一批法治发展项目ꎮ ２００６ 年联合国法治议题的

启动为欧盟双边法治行动的多边化创造了条件ꎬ也为欧盟的对外法治行动获得联合国

框架下的国际正当性提供了可能ꎮ 因此ꎬ虽然联合国法治议题目前还只是处于概念和

框架的研讨阶段ꎬ具体行动尚不可期ꎮ 但是欧盟敏锐地认识到其对欧盟和国际社会的

重要意义ꎬ２００７ 年起便将法治议题界定为“优先事项”ꎬ积极参与该议题项下的所有活

动ꎬ在法治议题的定位、法治的概念、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的关系、法治的实施ꎬ以及国

际法治的核心要素与实行路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多方面ꎬ不仅表达基本立场和观

点ꎬ而且提出具体行动方案和路线ꎬ为塑造国际法治的未来作出努力ꎮ

欧盟的国际法治观具有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和国际法为中心、淡化主权色彩

并强调国际法义务的履行、推崇国际司法以及弱化国际社会与欧盟社会的结构性差别

四大特点ꎮ 欧盟对国际法治的上述理解ꎬ既取材于欧洲的德国、法国和英国三大主要

法律传统ꎬ又有着悠长的思想源流ꎮ 从当代国际法和国际社会的基本结构角度看ꎬ欧

盟的国际法治观既具有积极意义ꎬ也存在消极的一面ꎬ可能在观念和实践层面对欧盟

自身法治以及中国参与国际法治的进程产生多方面影响ꎬ由此也引出了中欧在国际法

治方面如何进行协调与合作的问题ꎮ 欧盟的国际法治观最终能对国际法治的演进产

生多大影响ꎬ相当程度上可能取决于欧盟内部法治的经验如何与国际社会的结构相适

应ꎬ这也意味着欧盟的国际法治观本身必须具有动态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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